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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法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与前景展望

●杨树人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法学理论的系统性发展面临诸多挑战.本研究采用跨学科研究法,以

法律主体理论突破、法律行为理论嬗变、法律责任体系革新为切入点,以智能算法、区块链、自动驾驶等技术

为例,研究智能时代法学理论的变革与重构.结果表明,智能技术解构着传统法律主体、法律行为与法律责

任理论的框架,法律主体理论需向人机协同方向拓展,法律行为理论应转向技术审查与实质审查相结合,法

律责任体系需构建技术特征适配的复合型框架,从传统追责转向风险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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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引发法学理论的变革。

智能算法对社会关系重塑催生出电子人格、算法行

为等新型法律客体，推动法律主体理论从人类中心向人机协

同方向演进。 区块链智能合约普及促使着法律行为理论需

要进行效力认定标准的数字化转型。 自动驾驶事故等新型

风险则要求构建算法可解释性框架下的责任分配体系。 本

研究阐述了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法学理论的解构，探讨了智

能时代法学理论的变革与创新发展，旨在为构建智慧化现代

法学理论体系提供支持。

智能时代与法学理论的关联

(一)智能时代传统法学理论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使传统法学理论陷入双重境遇。 一

方面，法律主体理论因智能体自主决策能力遭遇解释危机，

传统法学理论难以界定自动驾驶系统、服务机器人等准法律

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法律行为理论面临智能合约自动执行

的冲击，传统法学理论无法涵盖代码驱动的行为逻辑。 过

错责任原则在自动驾驶事故、算法歧视等场景中陷入归责困

境，因果关系链因技术复杂性而断裂。 另一方面，技术革

新为理论突破提供了全新契机。 区块链技术通过不可篡改

的分布式账本重构着契约信任机制，智能合约代码化执行推

动法律行为理论向“技术理性＋价值理性”的融合方向演

进；大数据分析技术赋能立法的科学性，使法律规范可基于

实时社会数据进行动态调适，促使法律责任体系从事后追责

转向风险共治。

(二)智能时代法律体系的新趋势

人工智能时代促使着法律体系经历结构性变革。 一是

法律主体理论需向人机协同方向拓展。 智能体类主体性促

使着法学界重新界定主体资格标准，基于决策的自主性、行

为影响力、责任承担力的三维评估体系逐渐成形，欧盟“电

子人格者”概念与美国“电子人”立法实践标志着主体资格

认定的进步。 二是法律行为理论面临数字化转型。 智能合

约自动执行与算法决策推动效力认定标准从主观意图判断转

向技术中立、实质审查。 在法律体系上，既要承认代码行

为的法律效力，又需通过算法透明度审查与人工干预机制防

范技术失控风险。 三是法律责任体系从传统过错追责转向

技术适配，在司法实践中可引入算法可解释性作为归责基

础。 通过技术审计追溯因果链，构建风险共治模式，在数

据侵权、算法歧视等场景中需依据控制力与收益比例分配平

台、开发者、用户的梯度责任。 四是全球协同治理成为发

展的必由之路，跨境数据流动、算法主权等问题推动着国际

社会建立以技术主权为基础的协同追责机制。

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法学理论的解构

(一)法律主体理论的突破

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性与交互性特征解构着传统法律主

体理论中自然人与法人的架构。 自动驾驶系统在道路决策

中的独立判断、智能客服在合同磋商中的自主承诺，展现出

超越工具属性的类主体性，迫使法学界重新审视理性意志作

为主体资格唯一标准的正当性。 欧盟《机器人民事法律规

则草案》率先提出“电子人格者”概念，尝试为具备自主决

策能力的智能体配置有限权利和义务，美国在《统一电子交

易法》中将电子交易系统直接界定为“电子人”。 立法动向

揭示着法律主体理论的转型。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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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主体理论面临新突破。 一是主体资格认定标准需突破

传统局限性，构建基于决策自主性、行为影响力、责任承担

力的三维评估体系。 二是权利和义务配置须适应人机协作

场景，通过权限分级机制平衡智能体行为自由与人类控制

权。 三是责任归属逻辑需引入技术可解释性要素。

(二)法律行为理论的嬗变

人工智能技术改变着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传统以人的

主观为核心的行为理论面临变革。 法律行为需要明确意思

表示，例如，合同签订需体现双方真实意愿。 智能合约通

过代码自动执行交易，算法能自主决策贷款审批、商品定

价，这些行为没有人类直接参与，传统理论难以解释法律效

力。 又如，当购物平台算法自动调价引发纠纷时，如何认

定调价行为的合法性。 这就要求法律行为理论从主观意图

判断转向技术审查，既要分析算法设计是否符合公平原则，

也要验证代码执行是否透明可追溯。 智能行为的不可逆性

带来新问题。 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一旦触发就无法停止，

会因代码漏洞导致错误执行。 法律行为理论须建立“技术

中立”与“实质审查”的双重标准，既要承认代码行为的法

律效力，也要设置人工干预机制防止技术失控。

智能时代法学理论的创新发展

(一)法学理论在智能时代的创新

智能时代法学理论创新需突破传统规范框架，构建技术

适配性的理论体系。 技术发展迫使着法学理论从静态规则

解释转向动态规制设计，通过引入智能算法，可重构法律关

系的认知维度。 一是通过跨学科知识整合，可将计算机科

学的可解释性算法、伦理学价值排序机制融入法律原则，形

成协同演进的理论逻辑。 二是技术创新。 可运用区块链存

证固化电子证据认定标准，实现法律实施与技术特性的耦

合。 三是主体关系重构，在人机共治框架下探索智能体权

利能力，可借助权限分级机制平衡自主决策与人类控制权。

(二)法律主体理论的拓展与重构

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性特征推动着法律主体理论突破传

统框架，向功能主义导向的复合主体体系演进。 自动驾驶

系统、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体在决策独立性、行为影响力层面

具备类主体特征，促进着法学理论重新界定主体资格认定标

准。 主体资格判定从生物学属性转向行为效能评估，需综

合考察智能体决策自主度、社会交互能力、责任承担可能

性。 权利和义务配置模式随之革新，通过权限动态分配机

制赋予高自主性智能体有限权利能力。 例如，自动驾驶系

统在事故场景中的紧急避险权，也需保留人类对关键决策的

控制权。 责任归属逻辑引入技术特征变量，当智能体因算

法迭代产生非预设行为时，要依据技术可控性与风险预见性

划分开发者、运营者、使用者的责任份额。

(三)法律行为理论的变革与适应

智能时代背景下，法律行为理论既要适应人工智能技术

带来的挑战，也需把握时代发展机遇。 传统法律行为理论

以人的主观意图为核心，强调法律行为的效力需基于真实意

思表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传统理论面临重构。 智能

合约通过代码自动执行交易，算法自主决策贷款审批、商品

定价等行为，无人类直接参与，传统理论难以解释法律效

力。 例如，购物平台算法自动调价引发的纠纷，认定调价

行为的合法性成为难题。 法律行为理论需从主观意图判断

转向技术审查，需分析算法设计是否符合公平原则，验证代

码执行是否透明可追溯。 区块链智能合约的不可逆性加剧

了这一挑战，一旦触发便无法停止，因代码漏洞造成的错误

执行需要法律责任体系的直接介入。 因此，法律行为理论

应建立技术中立与实质审查的双重标准，既要承认代码行为

的法律效力，也要设置人工干预机制防止技术失控。 智能

行为的复杂性要求法学理论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间找到平

衡，既要保障技术创新的自由度，又要维护社会公平，加强

权益保护。

(四)法律责任理论的调整与完善

传统责任认定框架在应对算法决策、数据侵权、智能合

约等场景时展现出诸多的局限性，亟须调整完善。 传统过

错责任原则在智能技术应用中面临适用困境，特别是在智能

算法决策的主观过错难以证明，产品责任规则也难以涵盖算

法迭代带来的动态风险。 法律责任理论需要引入技术可解

释性作为归责基础，通过技术审计追溯算法决策因果链，构

建技术特征适配的责任框架。 数据流动多主体参与性要求

重构归责路径，从传统行为者责任转向风险控制义务分配，

依据数据控制力与收益比例在平台、开发者、用户间建立梯

度责任机制。 算法歧视问题需构建算法影响评估与结果公

平性审查的双重责任认定体系，将技术伦理标准嵌入法律责

任构成要件，从而确保技术应用的社会公平性。 跨境云服

务中数据泄露事件需协调不同法域的责任标准，建立以技术

主权为基础的协同追责模式，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全球化应

用带来的法律挑战。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法律责任

体系需从事后追责转向风险共治，通过动态合规机制与预防

性责任条款，推动技术开发者在全生命周期内建立风险防控

体系。 法律责任理论完善可引入技术透明度要求、风险分

配规则、协同治理框架，在技术创新与权益保障间构建动态

平衡，为智能时代法律实施提供制度支撑。

智能时代法学理论的发展前景展望

(一)智能时代法学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

智能时代法学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将以技术适配性为核

心，构建动态化、多元化的理论体系，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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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变革。 第一，法学理论需突破传统规范框架，从静

态规则解释转向动态规制设计，通过引入智能算法、大数据

分析技术，重构法律关系认知维度，让法律规范能基于实时

社会数据进行动态调适。 第二，跨学科知识整合将成为法

学理论发展的创新路径，通过将计算机科学的可解释性算

法、伦理学价值排序机制、法律原则相融合，从而构建协同

演进的理论逻辑，以此来增强法学理论对技术社会的解释

力。 法律主体理论将从传统自然人、法人二元结构向功能

主义导向的复合主体体系拓展，重新界定智能体的主体资格

认定标准。 第三，可构建基于决策自主性、行为影响力、

责任承担力的评估模型，探索智能体权利能力与人类控制权

的平衡机制。 法律行为理论可从主观意图判断转向技术审

查，建立技术中立与实质审查的双重标准，既要承认智能行

为的法律效力，也要设置人工干预机制防止技术失控。 第

四，智能时代法学理论需注重全球化视角，探索跨境数据流

动、算法歧视等问题的国际协同治理路径，建立以技术主权

为基础的跨国责任认定机制，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全球化应

用带来的法律挑战。

(二)法学理论在智能时代的价值引领与伦理导向

智能时代法学理论在价值引领与伦理导向方面的核心任

务是为技术创新与社会公平之间构建动态平衡，确保人工智

能技术的应用符合人类共同利益与伦理底线。 第一，法学

理论需明确人工智能技术价值取向，将公平、正义、透明、

可解释性等基本原则嵌入技术应用规制框架，防止算法歧

视、数据滥用等问题的发生。 技术中立不可成为掩盖技术

伦理缺陷的借口，法学理论要通过法律规范、技术标准的结

合，引导人工智能技术朝着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向发

展。 第二，智能时代法学理论需完善伦理审查机制，将技

术伦理标准融入法律责任构成要件，构建算法影响评估与结

果公平性审查双重责任体系，确保技术应用能提升效率，不

偏离道德底线。 第三，情感交互机器人、深度伪造技术等

新兴技术引发的新伦理争议，要求法学理论在技术可行性与

伦理可接受性之间找到平衡点，防止技术滥用对人类尊严和

社会信任的损害。

结束语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传统法学理论带来了挑战，同时

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发展空间。 智能时代背景下，法律主

体理论从人类中心向人机协同方向拓展，智能体类主体性促

使法学理论研究重新审视主体资格认定标准。 智能合约的

自动执行与算法决策要求构建“技术中立”与“实质审查”

的双重标准。 未来，法学理论需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间

寻求平衡，通过跨学科知识整合、伦理审查机制完善、全球

化协同治理强化，构建动态化、多元化的法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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